附件1
福建省农产品加工固投补助资金申请情况表
申请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      年    月    日           单位：万元
	企业名称
	

	地  址
	
	邮政编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	传     真
	

	项目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开户银行
	
	账     号
	
	信用等级
	

	企业
类型
	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    □集体企业    □民营企业
□外商投资企业           □其他企业

	企业
类别
	□企业   □合作社   □家庭农场
	类型
	□加工型 □混合型

	
	□国家级 □省级 □市级 □其他
	
	

	企业概况、主导农产品及发展目标
	

	上年度财务状况
	资产总额
	
	负债总额
	
	资产负债率
	

	
	固定资产净值
	
	销售收入
	
	银行贷款余额
	

	
	净利润
	
	上缴利税
	
	所得税
	

	带动农户方式及情况
	□租赁（  户）         □就业务工（  户）     □入股分红（  户）
□收益分红（   户）  □订单收购（  户）   □提供服务（  户）

	购置
设备
	设备名称或
建设项目
	购置金额或
建设面积
	证明或发票凭证号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购入设备总投入
（新增冷库体积）
	

	
本单位承诺：此次申报农产品加工固投补助项目提交所有材料均真实、合法，所申报项目建设内容无违规多头申报，如有不实，愿负相应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
	所在乡镇（街道）意见
	区财政局意见
	区农业农村局意见

	
	
	



附件2
福建省农产品加工固投补助资金申请情况表
申请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      年    月    日           单位：万元
	项目
名称
	
	申请奖补金额
	

	冷库
项目
进度
	基建立项批复时间
	（选填，冷库建设需填写）
	开工时间
	（选填，冷库建设需填写）
	竣工决算时间
	（选填，冷库建设需填写）

	项目
内容
	

	固定资产投资构成
	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额
	

	
	辅助性固定资产投资额
	

	
	相关产业链固定资产投资额
	

	
	其   他
	

	
	合   计
	

	所在乡镇（街道）意见
	区财政局意见
	区农业农村局意见

	
	
	



[bookmark: _GoBack]


附件3
三元区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联农带农情况表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填表日期：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实施主体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类型（在相应的方框打“√”）
	□现代农业产业园  □农业产业强镇
□一村一品示范村  □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
□老区发展        □少数民族发展
□农产品加工存储（冷链）固定资产投资
□改革试验区      □其他
	项目实施主体类型（在相应的方框打“√”）
	□企业   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□农民专业合作社   □家庭农场  
□专业大户

	项目所在地
	  乡镇（街道） 村
	脱贫村
（是/否）
	
	主管部门
	

	项目总投资（万元）
	
	申报补助资金（万元）
	
	带动农户数
	
	其中脱贫户和监测对象户数
	

	序号
	受益户户主姓名
	户主身份证号
	联系电话
	带动受益户家庭人口（人）
	是否脱贫户或监测对象
	利益联结机制（在相应的下打“√”）
	时限（XX年XX月至XX年XX月）
	利益联结累计获得收入（元）

	
	
	
	
	
	
	就业务工
	订单收购
	承包租赁
	收益分红
	入股分红
	提供服务
	其他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附件4
       企业近三年获得所有专项资金情况表
	序号
	年度
	项目资金名称
	建设内容
	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	补助单位
	补助时间
	备注

	
	2022年
	
	
	
	
	
	

	
	2023年
	
	
	
	
	
	

	
	2024年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 计
	
	
	
	

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注：1.起止时间：申请验收材料提交时间之前三年； 2.补助时间为资金拨付时间


